
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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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
服务运营
扶持项目

核准制
2024年5月
11日-6月5

日

2024年6月7
日截止

1.深圳市龙岗区行
政服务大厅综合窗
口（深圳市龙岗区
龙翔大道8033-
1号，世贸百货斜
对面）

2.深圳市龙岗区行
政服务大厅各个园
区分中心。

（一）在龙岗区注册、纳税，具有
独立法人资格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
或区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运营单位
。
（二）经区科技创新局引进（备
案），为区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公
共服务，开展培训、咨询等服务，
且上一年有12个以上服务案例的知
识产权服务机构或区知识产权服务
工作站运营单位。

经核准符合条件的，每年给予最高
10万元补助。

1. 申报书（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并打印）；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；
3. 上年度纳税证明（税务部门系统打印件加盖单位公
章）；
4. 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；
5. 活动证明材料（活动方案、培训PPT、签到表、现场照
片、服务合同等）。
6.服务案例明细表；
7.其他证明材料。

注：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首页附目录，按顺序合
并胶装成册，加盖骑缝公章。书脊处印项目名称及企业名
称，提交一份。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同时查验原件。

1. 申报单位统计地须在龙岗区，统计
信息以区统计局数据为准。如申报单
位为非规模以上企业且未曾填报过统
计信息的，请在项目申报的同时向所
在街道-经科办-统计办填报基础信息
。
2. 若申报期间，营业执照信息有变
更，需要上传新的营业执照和变更通
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龙岗区科技创
新服务中心
（联系人：李
先生、宁小
姐，联系电
话：0755-
28938003）

咨询业务时
间：
工作日上午
9:00-12:00、
下午14:00-
18:00


